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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即时行情显示的涨跌幅是以上一交易日的收盘价为基准进行计算，对于

新股上市首日，涨跌幅以发行价格为基准进行计算。主板股票上市首日竞价交易

触发盘中临时停牌，需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 年修订）》4.3.4

条规定的盘中交易价格较“当日开盘价格”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或超过一定比例

的情形。也就是说，触发盘中临时停牌，是盘中交易价格与“当日开盘价格”比

较，而不是与“发行价格”比较。所以，在上市首日，主板股票交易价格相较发

行价格涨跌幅达到或超过 30%（或 60%），不一定会触发盘中临时停牌。

举个例子，主板股票 X 发行价格为 10 元/股，上市首日开盘价格为 12 元/

股。当首日竞价交易价格涨幅达到 30%时，其价格为 10×（1+30%）=13.00

元/股。但此时，该股票不会触发盘中临时停牌�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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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日价格振幅达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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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波动指标自深交所公布的次一交易日或复牌之日起重新计算。无价格涨

跌幅限制的股票不纳入异常波动指标的计算。

6. 主板股票竞价交易出现哪些情形，属于严重异常波动？

答：在主板股票竞价交易中，下列情形属于严重异常波动：

（一）主板股票连续 10 个交易日内 4 次出现规定的“主板股票连续 3 个交

易日内日收盘价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或“ST 和*ST 主板股票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2%”的同向异常波动情形；

（二）主板股票连续 10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00%

（-50%）；

（三）主板股票连续 30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0%

（-70%）；

（四）证监会或者深交所认定属于严重异常波动的其他情形。

对于上述严重异常波动情形，深交所公布严重异常波动期间的投资者分类交

易统计等信息。

严重异常波动指标自深交所公布的次一交易日或复牌之日起重新计算。无价

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不纳入严重异常波动指标的计算。

7.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的主板股票能否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答：按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发行上市的主板股票，自上市

首日起可以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标的股票交易被实行风险警示用




